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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、本系為鼓勵學生於寒暑假期間赴海外學習，以提升國際觀與國際學習經驗，並協助家庭經濟較不寬裕之學生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
第二條、申請對象:東海建築系大學部與碩士學程學生，應屆畢業生不得申請畢業年度之暑期補助。
第三條、申請期間:於每學期期中考後2週內截止，申請紙本資料請送辦公室，電子檔請寄webarch@thu.edu.tw。
第四條、申請資料:申請書、歷年成績單、學習計畫書(A4格式2,000字左右，含經費總預算)、經濟困難情形與其他輔助相關資料。
第五條：遴選標準：

一、至本校或本系簽約之國外姊妹校、系交換學習。
二、至國際知名之建築師事務所實習。
第六條、獎助方式：依據發展基金募款收入與申請人數，由審查委員會決定名額與金額。
第七條、審查委員:由本系各學程召集人與系主任組成。
第八條、本獎學金非屬提供勞務之報酬。
第九條、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，並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。
